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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管考機制 

一、 分工 

為綜整嘉義縣節能減碳事務、加速落實溫室氣體減量措施，並達

成各階段減量目標，本縣自 106 年起召集民政處、教育處、農業處、

地政處、水利處、主計處、經濟發展處、行政處、綜合規劃處、衛生

局、財政稅務局、文化觀光局、社會局、消防局、公共汽車管理處、

警察局及環境保護局組成嘉義縣縣跨局處推動小組(如圖 4)。 

為確保各項減量策略推動順遂，並為各局處(單位)溫室氣體減量

政策之整合平台，本縣藉由定期辦理跨局處會議，協調轄內相關資源，

以確實執行各項減碳工作。 

 

圖 4 嘉義縣跨局處推動小組組織架構圖 



35 

 

二、 管考 

因應溫室氣體減量之推動，本縣每年至少辦理 1 場次跨局處會

議， 並得依國際情勢、中央政策、法案修定等不定期辦理。會議將

以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執行策略，請各局處(單位)提出年度執行成

果說明，以管控各局處(單位)之執行成效；針對未達成執行目標之局

處(單位)，應說明並提出策進作為， 若有窒礙難行的部份則提出替代

方案，以確實達成本縣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量。 


